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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修订《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及制定
《关于实施<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>有关

事项的公告》的说明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细化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期货和衍生品法》）相

关规定，我会自 2022 年 4 月起着手修订《期货公司监督管

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办法》）。经过长期深入调研论证，

现已形成《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

称《公司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），并草拟了《关于实施<期货

公司监督管理办法>有关事项的公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

简称《实施公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），作为配套实施规定。现

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（一）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。2023 年 10

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作出了加强金融监管、防范金融

风险、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

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

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要求，“稳步发展期货、衍生品”，“推

动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，完善治理，错位发展”；《国务院

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<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

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47号）

对期货公司的监管和发展提出明确要求。因此，有必要通过

修订《公司办法》，将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以规则条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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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转换为具体的监管规定，落实在日常监管工作中。

（二）细化落地《期货和衍生品法》。《期货和衍生品法》

丰富了期货公司业务范围，增加了期货做市交易业务、衍生

品交易业务等业务类型。因此，有必要通过修订《公司办法》，

将《期货和衍生品法》的有关规定予以细化落地，进一步完

善期货公司监管体系。

（三）总结期货行业日常监管和风险处置经验。近年来，

我会在总结期货行业日常监管过程中经验教训基础上，全面

分析期货行业存在的问题，剖析监管制度机制中存在的不

足。因此，有必要通过修订《公司办法》，填补监管制度中

存在的漏洞，并将日常监管工作中好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。

二、《公司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主要修订内容

《公司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 81条，分为总则，设立、

变更与终止，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，业务规则，监督管理，

法律责任，附则等 7章。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将境内子公司开展的金融业务全部收归期货公司

经营。为落实法律规定并贯彻金融业务只能由持牌机构开展

的精神，将原本由风险管理子公司经营、期货业协会备案准

入和自律管理的期货做市交易、衍生品交易业务，改由期货

公司经营，并实施许可准入和行政监管，明确期货做市交易

等业务活动的基本规则。

（二）强化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监管。要求期货公司及

其股东应当说明股权结构，提供实际控制人、受益所有人、

最终权益持有人的资料，以及与其他股东的关联关系、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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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关系等信息，提高股权透明度；明确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的行为规范，设定行为“禁区”。

（三）完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监管。针对子公司监管不

足、层级过多、业务范围过滥等问题，明确设立子公司的负

面条件，强化子公司重大事项变更的备案管理，全方位加强

对子公司监管；针对分支机构监管职责错位、设立门槛过低、

超范围展业等问题，进一步理顺监管职责，明确分支机构的

经营条件，加强对分支机构监管。

（四）提高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的“含期量”。为促

进期货公司聚焦期货和衍生品类资产管理计划的主责主业，

抑制资管业务“通道化”的冲动和空间，要求“期货公司设

立的期货资产管理计划募集资金净规模，不得超过其设立的

期货和衍生品类资产管理计划所募集资金净规模的五倍”。

（五）立法技术调整。考虑到客户资产保护、信息系统

管理和期货交易咨询业务等内容在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其他中

国证监会的规则中已经做出规定，为了简化条文，避免规则

之间的相互重复，删除现行《公司办法》第五章“客户资产

保护”、第六章“信息系统管理”以及第四章“业务规则”

中第三节“期货投资咨询业务”等内容。

此外，还对在境内外证券交易场所上市、挂牌期货公司

的监管做了衔接安排，完善了期货公司信息公示要求，并作

了其他立法技术调整，优化了相关内容和表述。

三、《实施公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主要内容

为做好修订后的《公司办法》实施工作，我会同步起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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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《实施公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对期货公司申请增加有关业

务行政许可事项、业务监管指标和期货公司境外子公司监管

规则适用等方面做出了安排。


